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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

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

 

一、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應有之態度： 

    身心障礙選舉人至投票所投票時，投票所工作人員應本尊

重之精神，以真誠和藹之態度，主動予以適當協助，以

方便其行使選舉權。提供身心障礙選舉人協助時，應注

意其協助方式之適當性，不得損害其個人尊嚴。 

二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3 項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

規定之定義與執行： 

(一)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：「身心障礙

無法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，得依其請求，由家

屬 1人在場，依據本人意思，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；

其無家屬在場者，亦得依其請求，由投票所管理員及

監察員各 1 人，依據本人意思，眼同協助或代為圈

投。」其身心障礙者不以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員為

限，凡因身心障礙，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

者，均適用上開法條規定。 

(二)定義： 

１、「不能自行圈投」，係指肢體功能不健全致不能自

行圈投，心智障礙者如肢體功能健全，仍應自行

圈投。「能表示意思」，以口頭明示之意思表示為

限，但有語言障礙而無法口頭意思表示者，得以

其他明示之意思表示為之。（93年 1 月 7 日中選

一字第 0933100006號、93年 1月 20日中選一字

第 0933100027 號函）智能障礙者因其肢體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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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，故不得由家屬代為圈選，仍應由本人親自

圈選。 

２、「家屬」，不因家屬之年齡或有無選舉權而有所區

別。至其「家屬」身分之認定，除投票所工作人

員職務上所確知其事實外，應由該身心障礙人員

舉證；或備具有關戶籍資料，或出具村（里）、

鄰長證明，均為所許，投票所工作人員，應本於

職權，依事實認定之。（75年 7月 29日中選法字

第 16630號函） 

(三)執行： 

１、部分身心障礙選舉人從外觀上難以認定其是否確

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3 項「不能自

行圈投」者，如認定有爭議時，選舉人得出示身

心障礙手冊，作為判斷標準。 

２、身心障礙無法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且無家屬

在場者，請求協助或代為圈投時，應由管理員及

監察員各 1 人，確實依據選舉人本人之明確意

思，謹慎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。 

三、照顧身心障礙及老弱之人： 

    身心障礙及老弱之人行動困難，應予照顧扶助，如必須引

至圈票處，於到達時立即退回原位置工作，俟其圈票完

畢，招請時，再前進扶引至投票處投票。 

四、協助乘坐輪椅之選舉人： 

(一)如為乘坐輪椅選舉人，遇有上下坡道，或過臺階、門

檻時，工作人員應主動予以協助通行。並洽商其他在

場選舉人，禮讓其優先投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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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投票所應設置適合乘坐輪椅選舉人使用之圈票處遮     

屏，以方便其投票。 

五、投票匭放置之位置： 

    投票處應在適當位置及高度放置投票匭，附近不可有障礙

物，以免影響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。 

六、與視障選舉人交談及引導： 

    投票所工作人員與視障選舉人交談時，應以一般音量及音

調表達，如須引導視障選舉人行走時，工作人員站立於

視障選舉人之左前方（約半步至一步之距離），並讓視障

選舉人的手搭在工作人員的右肩上或右手肘上，不要抓

著視障選舉人的手臂，在引導過程中告知所在路況與位

置，如高低差、障礙物等，以協助其順利完成投票。 

七、投票所應備置視障者投票輔助器，輔助視障選舉人自行圈

投，其協助方式及步驟如下： 

(一)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於視障選舉人至投票所投票時，應

向該視障選舉人說明投票所備有投票輔助器，並詢問

視障選舉人係自行圈投或由他人協助，如使用視障者

投票輔助器，應向視障選舉人說明其使用方法，輔助

視障選舉人自行圈蓋選舉票。 

(二)視障選舉人如需使用投票輔助器時，應由視障選舉人

之陪同家屬或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協助視障選舉人將

選舉票夾入投票輔助器，並對齊輔助器上之黑線方格

後，交予視障選舉人進行圈選。 

(三)選舉票夾入投票輔助器後，應由視障選舉人之陪同家

屬或投票所工作人員導引視障選舉人至圈票處，指引

圈票處圈選工具與印泥擺放位置，並提醒避免雙手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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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印泥污染選舉票後，陪同家屬或工作人員應退出圈

票處，由視障選舉人自行圈蓋選舉票。 

(四)使用視障者投票輔助器，以 1次 1張選舉票為原則，

逐張遞送予視障選舉人，以利其完成圈選。視障選舉

人圈蓋選舉票完畢後，除視障選舉人要求協助外，應

由視障選舉人自行將輔助器內之選舉票抽出折疊

後，放置於遮屏內之圈票隔板上，待完成所有選舉票

之圈選後，再由其陪同家屬或投票所工作人員引導，

將選舉票依選舉種類分別投入投票匭，輔助器交還投

票所工作人員。 

(五)圈蓋選舉票方式係將選舉票夾入投票輔助器後，由視

障選舉人觸摸輔助器上之候選人號次之點字與號次

上方挖空之圈選欄方格，對準方格內之選舉票圈選欄

蓋圈選戳記。視障選舉人如未受點字教育者，仍可自

左而右摸數輔助器上挖空之圈選方格順序，找出所屬

意之候選人之圈選欄位置，圈蓋圈選戳記。 

(六)投票所工作人員應隨時維持投票輔助器清潔，以免視

障選舉人投票時沾污選舉票。 

(七)視障選舉人如不擬使用投票輔助器投票，仍可由視障

選舉人之陪同家屬，依據視障選舉人意思，眼同協助

或代為圈投；其無陪同家屬在場者，亦得依其請求，

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 1人，依據其本人意思，

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。 

(八)投票輔助器於投開票完成後，應交回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轉交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集中保管。 

八、協助聽障選舉人投票應注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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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投票所現場，應張貼明確之文字標示，以引導聽障選

舉人順利完成投票。 

(二)對於聽障選舉人提出投票相關疑問時，現場工作人員

應友善的即時以文字、清楚的嘴型或手語提供解答。

與聽障選舉人交談時，應與其面對面，眼睛直視對

方，慢慢地說，使聽障選舉人可由工作人員的臉部表

情和唇形變化，得知表達的訊息，但不誇大嘴形，避

免限制聽障選舉人讀唇語之能力。若聽障選舉人不瞭

解某一個字、詞、語，可換用其它的說法或語句，或

用紙、筆書寫。 

九、鑒於多種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，年長或身心

障礙選舉人 1次領圈投多張選舉票可能發生困難，投票所

宜視選舉人數多寡，適度增加工作人員予以協助。 

 

 

 

 


